
主任委員：林星寶    

學歷：師大教育研究所結業 

經歷： 

1.現任連江縣政府副縣長 

2.教師、組長、主任、科長、局長、主任秘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中央選舉委員會令：訂定「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」 

公(發)布日期：99-02-11 

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中央選舉委員會中選人字第 

099370007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及「臺北市選舉委員

會編制表」、「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臺中市選舉

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臺南市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高雄市

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桃園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新

竹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苗栗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 

「彰化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編制

表」、「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嘉義縣選舉委員會

編制表」、「屏東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宜蘭縣選舉委

員會編制表」、「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臺東縣選

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澎湖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金門

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連江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 

基隆市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「新竹市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、

「嘉義市選舉委員會編制表」；並定自九十九年三月二日施

行 

第 1 條  中央選舉委員會為辦理選舉業務，於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各設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。 



縣（市）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合併改制

為直轄市，得於內政部發布改制計畫後，設立直轄

市選舉委員會，並配合調整或裁撤原有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選舉委員會，其原有業務由新設立直轄市選

舉委員會承受。 

第 2 條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選舉委員

會）分別掌理下列事項： 

        一、總統、副總統、立法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

議員、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選舉、罷免、全

國性公民投票及監察事務之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、鄉（鎮、市）長、村（里）

長選舉、罷免、地方性公民投票事務之計畫、

辦理、指揮監督及監察事務。 

        三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選舉區劃分之規劃辦理。 

        四、選舉、罷免及公民投票有關公告之發布。 

        五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、鄉（鎮、市）長、村（里）

長選舉候選人資格、選舉、罷免、地方性公民

投票結果之審定及當選證書之製發。 



        六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、鄉（鎮、市）長、村（里）

長選舉、罷免事務、地方性公民投票進行程序

表之訂定與選舉、罷免宣導之策劃、辦理及協

調。 

        七、候選人競選費用之補貼。 

        八、投票所、開票所之設置及管理。 

        九、開票統計作業規劃及資訊業務之處理。 

        十、其他有關選舉、罷免、公民投票事項。 

第 3 條 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；縣（市）

選舉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，均為無給職，任

期四年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提請行政院院長派充

之，並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，執行委員會議決議，

綜理選舉委員會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。 

        各選舉委員會委員，應有無黨籍人士；其具有同一

黨籍者，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。 

        選舉委員會委員之本職具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

務員身分者，應隨其本職異動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

提請行政院院長改派之。 



       選舉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由中央選舉

委員會提請行政院院長予以免派： 

       一、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。 

       二、違法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 

       三、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。 

           選舉委員會委員出缺時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補

提人選報請行政院院長派充之，其任期至原任

期屆滿為止。 

第 4 條   選舉委員會設監察小組，置委員三人至三十九

人，均為無給職；其中委員三人至五人任期四

年，其餘委員於辦理選舉、罷免及公民投票期間

聘任。 

          監察小組委員依法執行選舉、罷免及公民投票之

監察事項，由選舉委員會就具有選舉權之公正人

士報請中央選舉委員會聘任，並指定一人為召集

人。 

召集人得列席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。 

          監察小組委員有前條第四項所列各款情事之一

者，得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予以解任。 



          監察小組委員出缺時，由選舉委員會補提人選報

請中央選舉委員會聘任之，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

為止。 

第 5 條    選舉委員會依據法令，公正行使職權。 

           選舉委員會委員、監察小組委員應超出黨派以

外，依法令行使職權。 

第 6 條    下列事項，應經委員會議決議： 

           一、選舉、罷免、公民投票相關選務事項行政

規則之訂定、修正、廢止（停止適用）之

擬議。 

           二、各項選舉、罷免及公民投票公告事項之審

議。 

           三、違反選舉、罷免及公民投票法規之裁罰。 

           四、重大爭議案件之處理。 

           五、委員之提案。 

           六、其他重大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事項。 

           前項決議與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機關

之命令牴觸者，無效；依該決議辦理之事項，



上級機關得予以函告無效、撤銷、廢止、變更、

代行公告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 

第 7 條   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，以每月舉行一次為原則，

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。 

         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，主任委員未能出

席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；開會時須有

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，會議之決

議，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；如遇重大爭議

案件，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

得開議，會議之決議，應以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同

意行之。 

          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，得邀請學者、專家及與主

要議題有關之其他機關派員列席，提供諮詢、陳

述事實或報告。 

第 8 條   選舉委員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

表定之。 

         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9 條   本準則施行後，原依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

及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派充之委員、聘



任之監察小組委員任期，續任至原任期屆滿為

止；缺位增補之委員及監察小組委員任期，繼任

至原任期屆滿為止。 

          依第一條第二項規定調整或裁撤之選舉委員

會，其委員及監察小組委員，於新設立直轄市選

舉委員會委員派充或監察小組委員聘任之日，視

為任期屆滿。 

          組織未經調整或裁撤之直轄市選舉委員會，其委

員及監察小組委員，於依第一項規定任期屆滿

後，再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派充之委員及第四條

第一項規定聘任之監察小組委員，其任期至前項

新設立之直轄市選舉委員會委員及監察小組委

員之任期屆滿日。 

第 10 條   本準則施行日期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連江縣選舉委員會編制表 

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

主任委員   （一） 由委員中指定一人擔任。 

委員       （四～十）    

監察小組委員       （三～三十九）    

總幹事       （一） 
由連江縣政府民政處處長

或副處長兼任。  

副總幹事       （一）    

組長 薦任 
第八職等至 

第九職等 

一 

（三） 

 

室主任       （一）    

專員       （三）    

課員 
委任或

薦任 

第五職等或 

第六職等至 

第七職等 

二 

（九） 
   

辦事員 委任 
第三職等至 

第五職等 

一 

（四） 

   

書記       （三）    

人
事
室 

主任       （一） 
由連江縣政府薦任人事主

管人員兼任。  

會
計
室 

會計主任       （一） 
由連江縣政府薦任會計主

管人員兼任。  

政
風
室 

主任       （一） 
由連江縣政府薦任政風主

管人員兼任。  

合計 
四 

（三十六～七十八） 

   

附註：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甲、中央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三」之規定；該職

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